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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違建（勒令停工）通知單 

違 建 行 為 人 

姓 名 
 

地 址  

地 號  
違 建 

地 點 

分 區 □一般管制區 □遊憩區 □特別景觀區 □史蹟保存區 □生態保護區 

違 建 類 別 □新建   □增建   □修建   □改建 

長度及寬度 高度 材料 用途 

違 建 情 形 
    

□施工中 

□已完工 

違 建 實 況 

□1.未申領執照擅自建築，違反建築法第 25 條、第 86 條第 1 項之規定。 

□2.逾期未補辦申請建造執照手續。 

□3.申請補辦手續不合規定。 

施 工 規 模 平 面 圖 （ 後 附 現 況 照 片 ） 

 

承 辦 

單 位 

企 劃 經 理

課 

承辦人 

編 號 
 

技術認定

員 編 號 
 

勒令停 

工日期 
如 發 文 日 期 

1.本通知單依法辦理送達程序。 

2.請即自行拆除或改善，並將該違建範圍內一切存放物品自行遷出，否則由本處

派工強制執行並收取拆除費用，違建室內一切物品如未自行撤出，依法視同廢

棄物處理。 

3.經勒令停工之建築物，非經許可不得擅自復工，一經查報拆除後，不得再行重

建，否則依建築法第 93 條及第 95 條規定移送法辦。 


